附件4：
始兴县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缓学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应入学时间
	
	户口所在地
	
	居住地址

	

	申请
	缓学
	监护人姓名
	
	监护人联系电话
	

	缓入学原因及时限

	
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	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意见
	
         

负责部门盖章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


注：
[bookmark: _GoBack]1申请缓学的对象应为因身体原因无法入学的始兴县户籍适龄儿童、少年；
2本表一式两份，教育行政部门、家长各存一份；
3本表应附医疗机构诊断证明（出具时间应在一年内）或残疾证复印件；
4本表应附儿童、少年的始兴县户籍复印件、出生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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